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3
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面试表
             省(市、区)                县(市、区)     考生号              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贴
照
片
处

	籍  贯
	
	民  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报考动机
	
	

	以    上    内    容    由    考    生    填    写

	面试部分(面试人员在对应结论后注明合格或不合格)

	内    容
	结  论

	报考动机
	

	形象气质
	

	逻辑思维
	

	语言表达
	

	面试不
合格理由
	

	面
试
结
论
	    


面试组负责人(签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说明：1.面试结论分为合格、不合格两种；面试4项内容有1项为不合格，则面试结论为不合格。
2.面试如不合格，面试工作人员必须注明具体理由。
3.此表装入考生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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